
人文學院院秘書會議 115.03.17 

教務處 

一、本校課程教學綱要中  由教師自行建置的兩項目－「評量方式」及 「課程要

求」 與學生修課權益緊密相關 請務必轉知提醒各授課教師 於填寫時應

詳加敘明並檢視內容之完備性  並於校務行政系統公告學生週知  以免造成

學生對修課要求及成績取得不同見解之困擾。 

二、辦理學術性活動補助：115 年下半年度學術性活動補助申請自 3月 1 日起至

3月 31 日截止受理。 

三、依教育部 115 年 2 月 4 日來函 為考量 114 學年度 應屆畢業學士班及碩

士班陸生升學需求  各校申請陸生招生名額以 115 學年度日間部碩士班 、博

士班總量名額外加 5%為原則  離島以外加 10%為限  故本校 115 學年度可

申請碩士班 10 名 、博士班 1 名之陸生外加名額  已於 3 月 12 日完成 「大

陸地區人民來臺就學招生計畫」申請 教育部將參酌各校 104 至 114 學年

度 陸生招生作業辦理情形(含學生報名與就學狀況)、入出境相關輔導事宜

及計畫書內容等核定招生名額及招生系所。 

四、115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外加名額個人申請管道  申請本校人數計有學士班

176 名 、碩士班 45 名 、博士班 6 名 。已於 3 月 6 日將各系所之審查結果

回覆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後續將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進行統一分發。 



學生事務處 

一、114 學年度畢業典禮定於 115 年 6 月 6 日(星期六) 於臺藝表演廳舉行 

各梯次辦理時間如下：

 

二、本校校外實習申請時段 如下表 請各系所依期程辦理 審核實習資料並

完成合約書用印流程 未完成者不得安排學生實習 以保障學生安全與權

益。 

 

研究發展處 

4 月 28 日(二)下午 1 時召開 114 學年度第 2 次研究發展委員會議 各單位如

有提案敬請於 4 月 13 日前 依計畫期程與類型將提案資料送交研究發展處彙

整。 

秘書室 

一、關於本校推動聘函電子化一案 說明如下 請各單位加以宣導並配合辦



理：(一) 專、兼任教師聘書及學位證書維持以紙本形式發送；校務顧問會

議、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、校長遴選委員會為校級重大會議 故仍以

發送紙本聘書為宜。(二) 兼任主管及前開以外之委員會請改採電子聘函致

聘 免套印印信 逕以校長職銜簽字章核發。(三) 經總務處文書組協助 

公文系統已更新 E-mail 發文功能完成。 

二、如因案件繁複致會辦單位眾多 請先以開案簽闡明計畫相關事宜 再分別

簽辦請假、核銷等細項 以降低總簽因會辦單位過多而延誤或遺失之風

險 避免產生活動已結束而公文尚未奉核之行政瑕疵。 

體育室 

「114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」 訂於 115 年 5 月 14 日（星期四） 於板橋第一運

動場舉行 屆時歡迎全校師生報名參加賽事。 

人事室 

一、本校專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已修正通過 並自 114 學年度第

2 學期起實施。為簡化流程及提升行政效率 爰配合聘任程序訂定標準作

業流程 並將辦理聘任時所需簽核流程以相關表件代替(如附件 5 p.42-

54)。已公告人事室網頁 並以電子郵件轉各教學單位主管及承辦人配合使

用。 

二、重申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申請程序 除本校教師校外兼職處理要點(以下簡稱



本要點)第 6 點所列免報經本校核准之職務者外 餘應依本要點同點規

定 事先以「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校外兼職申請表」報經本校核准 始得

兼職。教師未經核准在外兼職 經查證屬實 悉依本要點第 11 點規定 提

送系、院、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。至違反規定期間所支領之兼職

費 應納入校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 並由本校予以追繳。相關規定

及相關Q＆A 亦公告於本校人事室網站首頁「教師兼職專區」 請各單位

務必轉知所屬教師依規定辦理。 

三、簡化教師校外兼職案件申請之行政流程：自即日起調整辦理方式 校外兼

職申請案件採「以表代簽」方式辦理。各單位於收受公文後 請於公文系

統創建「便簽」取號 內文填寫「陳核兼職申請表」。該便簽僅供取號使

用 毋須另行陳核。請檢附公文或聘函及兼職申請表循行政流程簽核。另

請於申請表右上方填列「檔號」、「保存年限」、「公文文號」 以利後續歸檔

及查考 檢附修訂後之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校外兼職申請表(如附件 6 

p.55-56)。 

四、依教育部書函略以 倘發生違法赴陸港澳案件且經查證屬實 將列入國立

大專校院績效型補助款行政缺失扣減之重要參據。自 115 年 7 月 1 日

起 本校教職員工違法(規)赴陸及赴港澳將依「行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

各機（構）學校公務人員違法（規）赴陸建議懲處原則」及「行政院與所

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公務人員違規赴港澳建議懲處原則」之「建議最低懲



處額度」辦理(適用對象亦包含適用勞基法人員【如約用人員、專案人員

等】及未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) (如附件 7 p.57-60)。 


